
只问“居心何在”难证北大清白

□本报评论员 李康宁

前北京大学教授邹恒甫
通过实名微博爆料，称“北大
院长、教授和系主任奸淫餐
厅服务员”，引来了公众热
议。对此，北京大学新闻发言
人蒋朗朗在事发当天晚上便
予以否认，回应称北京大学
内“绝无此事”，并直斥邹恒
甫“居心何在”。

作为专职的新闻发言
人，蒋朗朗的言辞，应当可以
视为北京大学的官方态度。
虽然他语气坚决、措辞严厉
地申明了立场，但这种未经
事实调查便匆匆下论断的方
式，未免显得草率。

这起论争虽然仅仅起源
于微博上的只言片语，但能
引发如此规模的波澜，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当事双方身份
的特殊性。提出疑问的邹恒
甫，是成绩卓著的经济学家，
且曾在北大任教。而遭遇追

问的北京大学，则是国内首
屈一指的高等学府。这就决
定了这场争辩，绝不仅仅是
个人之间的攻讦争执，而是
具备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意
义。可以说，事发后舆论热切
的关注，无疑是公众对北京
大学学风与作风的考问。

面对这样一场不断发酵
的公共信任危机，北京大学
要维护自己的清誉，必须采
取谨慎客观的态度。这种匆
忙定论，近乎“抢白”的态度，
显然打消不了公众的疑问，

也无益于事实的澄清。
虽然所谓的“ 作 风 败

坏”最为吸引眼球，但邹恒
甫对于北大的指摘绝不仅
仅集中在这一点，更有“酒
店服务生走后门上北大学
位班”、“餐费报销吓人”等。
这些问题事关法纪，显然不
是一句“绝无此事”便可以
推脱过去的。北京大学应当
对此予以充分的重视，责成
学校纪检部门介入调查，甚
至请执法部门参与，让事实
真相真正地水落石出。这显

然需要时日和过程，不能一
蹴而就。

而像蒋朗朗这样，对邹
恒甫提出的所有问题都一概
而论，并予以断然回绝，难以
展现出北京大学正视问题并
接受监督的诚意。在未经调
查的前提下，就去反诘邹恒
甫“居心何在”，并推断对方
是因为工作恩怨而蓄意报
复，更显得站不住脚。毕竟无
论邹恒甫出于公心还是私
心，实名举报问题是他应有
的权利，都应当得到充分的

重视和积极的回应。
今年的两会期间，北京

大学校长周其凤曾表示，作
为处在风口浪尖的北京大学
以及作为一校之长，感谢全
国人民、广大网友的关注，

“欢迎批评、监督、爱护”。希
望北京大学能如周校长所
言，诚恳地面对外界的质疑。
毕竟，消除质疑的最佳方式
是辨明事实，而非疾言厉色。
如果给公众留下一个色厉内
荏的印象，那将是对自身形
象的进一步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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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勇

自今年 9月 1日起，北
京、天津、上海、重庆、广州、
深圳等六个城市允许外地
人在当地办理出入境证件。
申请人只需要提供户口簿、
身份证、暂(居)住证、高校在
学证明等身份证明文件，就
可以在这些城市申请办理
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
及各类签注、往来台湾通行
证及各类签注(包括首次申
请、换补发证件、证件失效
重新申请以及证件加注 )。
(今日本报A03版)

目前，一些大城市通过
暂住证转居住证这样的改
革措施，逐渐赋予非户籍人
口越来越多的市民权利，持
有居住证的外地人，在社
保、医疗服务、教育等领域，
正在向户籍人口福利看齐。

但不容否认的是，对于生活
在大城市的外地人而言，麻
烦仍然处处可见，而这种麻
烦和不便，其实也是外地人
权利贫困的一种体现。其
中，办证必须回户籍地，就
是外地人最大的麻烦之一。
长此以往，外地人对居住地
的归属感会变得越来越淡
薄，受歧视感却越来越强烈。
因此，“异地办护照”不仅实
实在在方便了外地人，而且
从心理上淡化了他们与居
住地之间的疏离感，更进一
步淡化了户籍限制所带来
的受歧视感，可谓一举多
得。

有人说，“异地办护照”
虽为善政，但惠及人群有
限，毕竟，需要办理出入境
证明的外地人是极少数。不
错，六个城市可以异地办护
照，的确覆盖面有限，但任

何事情都需要一步步推进，
尤其是在牵涉面甚广的户
籍改革方面，公安部推行

“异地办护照”，其示范作用
仍然值得重视。事实上，“异
地办护照”自然而然会给人
丰富的联想空间——— 这六
个大城市可以这么办，其他
城市当然也可以跟进；出入
境证件可以异地办，其他部
分负责审批的证件，当然也
可以异地办。更进一步，我
们甚至可以设想，各领域关
于外地人口的平权举措，能
不能拿出落实的时间表？

由点及面、循序渐进，
沿着这条方向正确的路走
下去，流动的权利总有一天
会被彻底夯实，而在这条路
上，任何起到推进作用的善
政，无疑都值得给予掌声，

“六城市异地办护照”，正是
这样的善政。

北京大学应当对此予以充分的重视，责成学校纪检部门介入调查，甚至请执法部门参与，让事实真相真正地水落石出。。在未
经调查的前提下，就去反诘邹恒甫“居心何在”，并推断对方是因为工作恩怨而蓄意报复，更显得站不住脚。

“异地办护照”进一步夯实流动的权利

□羽人三

没有处方能在药店买到
处方药？为加强对抗菌药等
处方药销售的监管，省食药监
局于8-9月在全省范围内对药
店开展一次抗菌药物销售行
为集中检查，对违法违规销售
抗菌药等处方药的，将依相关
法律法规进行处理，情节严重
的，将被吊销《药品经营许可
证》。(本报今日A04版)

尽管有很多人弄不清楚
没有处方能在药店买到处方
药意味着什么，但因此中招
的患者却不在少数。每年都

有因误食处方药而中毒甚至
丧命的人。

现实是，从1997年国家
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完善处方
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制度
以来，相继颁发了不少有关
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
的规章、规定。但即便如此，
处方药与非处方药的管理乱
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
止。所以，无论是从维护制度
尊严的角度出发，还是从保
障人民用药安全的角度出
发，加强抗菌药等处方药销
售的监管都有迫切的必要。

那么，除了监管执法，我
们还应该做些什么？按照规
定，“执业药师或药师必须对
医师处方进行审核、签字后依

据处方正确调配、销售药品。”
显然，老百姓用药安全的“把
关人”——— 药店执业药师难辞
其咎。可问题在于，国家每年
组织执业药师资格考试的通
过率不足10%，执业药师非常
匮乏，且素质参差不齐，加之
从业者待遇较低，往往可能变
身药店推销员，这使得药店执
业药师几乎形同虚设。由此而
言，执业药师制度亟待完善。

此外，相关方面有必要
加快“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
类管理条例”的立法进程，以
充分保障人民安全、有效用
药的生命健康权。

处方药监管要管好“把关人”

陈春鸣/画

近日，有网友发微博称，浙江余姚市财政局在鲍翅馆一餐消费
5万多元。余姚市财政局通过官方微博回应称，5万多元消费额系5
月份以来特别是杨梅节期间接待15批次来客的累计支付费用。然
而，在记者追问15批次清单时，该局办公室副主任徐文杰称，这些
消费除了发票，其余的资料该局已全部粉碎。

吃无对证

□敬一山

据《南方日报》报道，日
前有网友微博爆料，称四川
宜宾市南溪区地方税务局公
开招聘美女协税员，原是为
了接待上级领导，更有女协
税员自爆被当成“三陪”女。

第一次听说有“协税
员”这种岗位，特地上网搜
索，原来这是一些地方因地
税工作需要而公开招聘的
涉税岗位编外合同工，说白
了是“临时工”。不过，如果
看看宜宾招聘协税员的条
件，恐怕就让人满腹狐疑
了———“ 1 8至 2 5周岁的女
性，身高1 . 58米以上”，“五

官端正、气质端庄”。一些事
务性的工作，和身高相貌有
什么关系呢？更诡异的是，
当地居然还有《宜宾市南溪
区地方税务局协税员参加
会议会务接待工作奖惩制
度》。如果这红头文件是真，
我们大概可以窥见“美女协
税员”的价值所在。

这奖惩制度相当之细
化。比如，“参加会议和接待
工作怠慢领导和客人的，有
失礼仪礼貌的，扣发工资50

元”，“按会议和接待级别进
行奖励，区县级每次奖励
100元，地市级每次奖励200

元 ，省 部 级 每 次 奖 励 3 0 0

元”。看看，接待得好不好，

不光看你有无“怠慢”，还要
看“客人”的身份。

要让人相信这些接待
都是光明磊落，显然不可
能，但一味把棒子打在地
方，恐怕也不客观。下面之
所以连协税员接待时“稍有
怠慢”都要扣发工资，足见
其对“客人”的敬畏。所谓上
有所好，下必逢迎。地方如
此挖空心思地“接待”上级，
定有其不得不为的苦衷。

税务系统，按理说是最
应对纳税人的钱财保持敬
畏的部门。可看着“美女协
税员”面临的诸般“接待”，
让人如何相信这些官员们
的清正奉公？

事件观

“美女协税员”的价值是怎样体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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